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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學研合作之發明專利申請案可申請加速審查 ]

  我國現行專利制度最早於 2009 年試辦「發明專利加速審查作業方案」

(Accelerated Examination Program，簡稱「AEP」) ，對於發明專利申請案如

其對應外國申請案經實體審查而審定核准者，申請人可向智慧財產局提出相關文

件申請加速審查該本國發明專利申請案(事由 1)，此方案隨後於 2010 年放寬涵

蓋該對應外國案經美日歐專利局核發審查意見通知及檢索報告但未審定者(事由

2)和適用於商業上之實施所必要者(事由 3)，並於 2014 年擴大範圍將綠能技術

納入申請加速審查方案(事由 4)。

  智慧財產局日前舉行國內學界及業界技術專家研討現今通訊產業專利趨勢

和分析國際專利訴訟狀況，以整合各界資源及制訂和提供相關專利資訊，協助國

內廠商快速掌握競爭對手之專利技術現況，且更有效作全球專利布局。為此智慧

財產局於本月初行文給國內各大學和研究單位等業界並同時公告於網站，鼓勵學

界及產業界合作且多利用「發明專利加速審查作業方案」事由 3以商業上之實施

所必要者方式提出加速審查申請，並說明由學術界、研究單位等與產業界合作產

生之發明專利申請案，不論其申請人係個人、學校、研究單位或企業，或其經費

來自政府或私人，只要有合作事實皆屬於商業上實施必要之商業或交易行為態

樣。

  依現行「發明專利加速審查作業方案」事由 3規定所需文件和規費如下:

1.申請書（需敘明商業實施狀況）

2.申請人商業實施證明文件（如授權契約書、廣告或販售目錄、產品照片等）

新台幣 4000元整(申請人以事由 3或 4提出之加速審查申請，因未如同事由 1或

2需附外國審定或檢索結果，故審查行政成本較高而需收取規費。)

  另宜注意，申請加速審查必須為已公開和申請實體審查並收到通知即將進行

實體審查者，其中如仍未公開 (現行規定發明專利申請案為申請日或最早之優先

權日後經過 18個月公開)，則可同時申請提早公開，其規費為新台幣 1000元整。

  如申請人提出之文件齊備並符合加速審查規定，智慧財產局在 9個月內即可

發出審查結果，如發明專利申請案未提出加速審查申請，則依技術領域平均首次

通知期間需約 15至 28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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